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攬炒派去年攬炒派去年1212月在各大商場發起月在各大商場發起

所謂所謂「「和你和你 ShopShop」」迫商戶無生意迫商戶無生意

做做，，防暴警進入商場驅散非法集結防暴警進入商場驅散非法集結

的破壞分子的破壞分子。。時任政府助理文書主時任政府助理文書主

任的男子任的男子，，在尖沙咀海洋中心故意在尖沙咀海洋中心故意

伸腳絆倒正在執行驅散行動的便衣伸腳絆倒正在執行驅散行動的便衣

警警，，前日在九龍城法院被裁定襲警前日在九龍城法院被裁定襲警

罪成罪成。。辯方求情稱辯方求情稱，，被告事發後先被告事發後先

被政府停職再被解僱被政府停職再被解僱，，望法庭輕望法庭輕

判判，，但裁判官鄭念慈指出但裁判官鄭念慈指出，，前往增前往增

援遇襲的事主當時清晰表明身份援遇襲的事主當時清晰表明身份，，

被告必然聽到警員發出警告被告必然聽到警員發出警告，，但他但他

非但不讓路非但不讓路，，更故意伸腳絆倒對更故意伸腳絆倒對

方方。。鄭官明言必定會判監鄭官明言必定會判監，，押後至押後至99

月月3030日判刑日判刑，，被告還柙候判被告還柙候判。。

襲警公僕被炒求輕判 官：必判監
警清晰表明身份 被告不讓路故意伸腳絆倒對方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深公安局將呈請人民檢察院 逮捕12疑犯
香港文匯報訊 就12名香港疑犯涉
嫌非法偷渡入境內地的案件，香港警
方前日接獲廣東省公安廳回覆指，經
初步調查後，深圳市公安局鹽田分局
依法對該12名疑犯採取刑事拘留措施
以作深入調查，稍後將報深圳市鹽田
區人民檢察院呈請對有關人等批准逮
捕。
據有關通報指出，廣東海警局於8
月23日上午9時許，在其管轄海域內

查獲一艘涉嫌非法越境船隻。海警人
員登船後發現12名港人，有關人等涉
嫌干犯「偷越國（邊）境罪」被依法
拘捕。
廣東海警局調查發現，該12人於8月

23日早上約7時許在香港新界西貢布袋
澳碼頭登上一艘由偷渡集團安排的快
艇，並由其中一名疑犯負責開船，計劃
經內地海域逃到台灣，以逃避在港涉案
的刑責。他們登船前在港已向相關偷渡

集團人員繳付一定資金，以作安排出逃
費用。
目前，深圳市公安局鹽田分局仍就案

件進行調查， 稍後將依據《中華人民
共和國刑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
訴訟法》，報深圳市鹽田區人民檢察院
呈請對有關人等批准逮捕。

港警循組織及策劃跨境犯罪調查
同時，香港警方正循是否有人組織及

策劃跨境犯罪的方向調查上述案件。

海事處水警記錄證內地水域被捕
根據廣東省公安廳所提供的資料，

以及翻查海事處航行監察系統和水警
數碼雷達保安系統記錄，涉嫌偷渡的
快艇於8月23日上午約7時許由布袋澳
開出，並在同日上午約7時半於香港東
南面水域離開香港水域界線，進入內
地水域。該艘快艇及後超出上述系統

有效偵測範圍，而水警數碼雷達保安
系統最後偵測到該艘快艇的時間為同
日上午8時許，當時快艇離開香港水域
界限約 10.9 海里，正向東南方向航
行。
另外，廣東海警局公告提及於8月23

日 9 時許在其管轄海域內（21°54'
00''N，114°53'00'' E）查獲一艘涉嫌
非法越境快艇，公告提及的位置在香港
水域界限以外東南方約26海里。

◀警方日前檢
獲的美製胡椒
球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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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香港理工
大學男學生偕其母親涉嫌利用粉嶺的住所
單位收藏多款武器及裝備，包括一支胡椒
球彈手槍、彈匣、防毒面具及防彈背心
等，日前被警方拘捕。男學生暫被控無牌
管有槍械、無牌進口戰略物品及藏有攻擊
性武器共3罪，昨日上午被押解到屯門裁
判法院提堂。被告申請保釋被拒，須繼續
還柙看管，暫毋須答辯。署理主任裁判官
張潔宜將案件押後至11月10日於粉嶺裁判
法院再訊。
是案被告為23歲呂世瑜。控罪指，呂於

今年9月24日，在其粉嶺欣盛苑的住所無
牌管有槍械，即一支胡椒彈手槍及兩個胡
椒彈彈匣。他另被控於同日在住所藏有及
輸入《進出口（戰略物品）規例》附表所
指明的物品，即14個防毒面具、3個防毒
面具濾芯和一件防彈背心，其間沒有工業
貿易署署長發出的進口許可證。
被告另被控於同日在住所管有攻擊性武
器，即一把26厘米長軍刀、一把30厘米長
軍刀及一支37厘米長伸縮警棍，意圖作非
法用途使用。

控方：警誡下錄影會面招認
控方在庭上透露案情指，9月23日警方
從社交媒體得知有人在網上兜售胡椒彈手
槍，其後派員到被告兩母子的住所搜屋，
並在屋內客廳搜出涉案的胡椒彈手槍及彈

匣，及在睡房搜出涉案的防彈背心、軍
刀、伸縮警棍、4支氣槍及頭盔護甲等裝
備。警方拘捕被告，同時檢取被告的手機
及電腦調查，並拘捕被告。被告最初在警
誡下保持緘默，惟其後在警誡下在錄影會
面中有所招認。
控方指，被告有意圖放售涉案物品使其

流出市面，基於案情嚴重，故反對被告保
釋，所檢取的胡椒彈手槍及器具亦需時化
驗作進一步調查。
據控罪書顯示，案件現交由警方國家安

全處行動及調查組跟進。前日，警務處高
級警司李桂華指稱疑犯涉嫌發表分裂國家
文宣，在網上鼓吹武力搞「港獨」。
辯方透露，被告現修讀理工大學的工程

學科，剛剛開學，又質疑被告招認口供的
自願性，聲稱被告於本月24日由律師陪同
與警方會面時，被告選擇行使緘默權，律
師已告訴警方若再為被告錄取口供，必須
事先通知律師，惟警方表示會先詢問被告
意願，倘被告認為有需要律師陪同，警方
才會通知律師。
辯方要求法庭將警方國安處處理本案「失

職」的情況記錄在案，又聲言稍後去信要求
警方交代被告錄取口供前後的詳情。
辯方又提出以現金一萬港元申請保釋，被

告胞姊也願意提供一萬港元作為人事擔保，
但署理主任裁判官張潔宜拒絕被告保釋，
案件押後至11月20日轉介粉嶺法院再訊。

理大「獨青」涉藏械 申保釋被拒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香港警方facebook
平台昨日分享退休
裁判官曾繁凱的訪
談視頻。曾繁凱在
訪談中表達對修例
風波的看法，指自
己不同意所謂「違
法達義」，又強調
青少年學生犯案並
非一定不會被判處
監禁，不要期望年紀小就會有優待，若留有案底，對青少
年日後的人生會造成重大影響。
曾繁凱取得律師資格近40年，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加

入司法機構擔任裁判法院法官，一直服務至退休。他在接
受警方訪問時表示，自己不同意「違法達義」，並提出3
個觀點：假如一個人違法，就要準備承擔法律後果。每個
人心目中都有自己對公義的看法及標準，一個人犯法，是
為了達到誰人的公義，什麼樣的公義？假如一個人違法，
會影響其他人、無辜的人的權利，怎能夠達到真正的公
義？
針對近年愈來愈多青少年參與大型非法暴動，針對青少

年犯法的問題，曾繁凱表示，法官一般情況下會對青少年
學生犯法從輕發落，不過青少年學生犯案並不是不會被判
處監禁，並舉最近一宗案例表示，一對21歲的孿生兄弟
破壞輕鐵站設施，判處監禁7個星期，並要賠償港鐵超過
23萬元等。

若留案底 對留學移民有影響
他強調，不要期望年紀小就會有優待，如果留有案底，不
僅對出國留學、移民有影響，更會影響申請政府或某些專業
職位，如律師或會計師等，都需要自己申報有無刑事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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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繁凱強調，任何人被定罪將留有
案底，影響深遠。 警察fb視頻截圖

▲被捕理大男
生疑為煽動暴
力的「港獨」
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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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涉修例風波罪行被捕或被控的人數有增
無減。據了解，截至今年2月底為止，被捕並正接
受警方調查或起訴的公務員有43人，3月至8月最
少再有50名公僕被捕。換言之，由去年至今累計
已有近百名公務員被捕，最少涉及17個政府部
門，部分人更未過試用期，最短入職僅半年。根
據公務員事務局上月向各部門發出的指引，倘公
務員在試用期內參與非法公眾活動被捕，無論有
否被起訴，都可按事件性質考慮是否終止試用期。

部分人試用期內犯事被解僱
據了解，被捕公僕包括駐守消防處、海關，其
次是食環署、水務署，路政署，以及郵政署、社
署、司法機構、地政總署、環保署、運輸署、房
屋署、機電工程署、康文署、政務司司長辦公
室、入境處、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涉嫌的
罪行包括襲警、抗拒警務人員、管有攻擊性武
器、參與非法集結、唆使他人殺害警務人員、有
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等罪名，大部分人
被停職，亦有相當一部分人在試用期內犯事被解
僱。
公務員事務局於上月去信各政府部門主管，表

明公務員在試用期間參與非法公眾活動而被捕及

被起訴可被解僱。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此前在網誌
中解釋，政府對公務員的要求不限於工作表現、
專業知識，同時也包括其行為操守，「一直以
來，部門/職系首長都有責任按照《公務員事務規
例》的規定，以嚴格標準評核試用人員的工作表
現和品行，確保只有在各方面均合適的人員才能
通過試用關限。」
他續說，香港國安法第六條要求所有公職人員

包括公務員均須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同
時，公務員必須奉公守法、盡忠職守、不偏不
倚、政治中立，這些信念亦是廣大市民對公務員
的期望，並強調政府不會縱容姑息公務員違法，
任何公務員的操守都不應引起公眾懷疑，「公務
員更絕不能參與任何非法活動。」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此前亦表示，《公務

員事務規例》列明對試用期公務員的品格、行為
要求，這正是試用期的評核目的，僱主並非只單
以刑事標準決定有關人等是否合適的員工。若公
務員在試用期內參與非法公眾活動被捕，不論有
否被起訴，都可按事件性質考慮是否終止試用
期。至於已過了試用期的公務員涉違法，政府另
有機制處理，包括會徵詢相關委員會的意見，才
決定是否開除。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被告馮耀暉（28歲），被控一項襲
警罪。控罪指，他於去年12月

21日在尖沙咀廣東道海洋中心2樓
2337號舖外，襲擊執行職務的警務人
員曾雋賢。據曾早前作供指，案發當
日他駐守油尖刑事調查隊，出更前訓
示時得知，網上有人鼓動他人當日下
午到海港城示威，並破壞某些特定店
舖。他被委派到海港城2樓以便裝執
勤，作定點觀察。
當晚6時許，曾在海港城2308號舖

外從通訊機得知有同袍在商場內遭黑
衣人襲擊，遂聯同小隊前往增援，途
中見到不少人聚集起哄。他在前行期
間大叫：「警察！麻煩讓開！」當他
走到海洋中心2337號舖外，見到戴着
灰色口罩、身穿灰色長袖外套及卡其
色長褲的被告在其前方。當時，被告
雙腳合攏站在原地，曾不斷向被告表

示：「警察！麻煩讓開！」不過，當
他行經被告身邊、與被告平排時，他
突然感覺到右小腿被絆倒，向前失平
衡跌倒。

涉事警受傷 請3天病假
曾隨即向下望，見到被告的右腳踏

出，曾立即轉身捉住被告，並出示委
任證並質問：「已經同你講咗係警
察，點解仲要撠我？」被告無回應，
其後同袍趕至以襲警罪拘捕被告。曾
指，其右邊小腿近上五吋下五吋位置
疼痛及紅腫，右邊腳踝則扭傷，他因
此請了3天病假。

官：完全唔相信係意外
鄭官前日裁決時明言「完全唔相信

係一個意外」，指事主曾雋賢當時正
急步前往支援同袍，縱使當時環境嘈

雜，但曾已清楚表明身份，說話清
晰，被告必然聽到曾的警告。被告不
但沒有讓開，更伸腳絆倒曾導致其受
傷。
他續說，雖然辯方聲稱被告只是

「意外伸腳」，但閉路電視拍攝到事
主走至被告馮耀暉右方平排位置時，
馮雙腳明顯分開，並做出伸腳動作，
肯定是被告故意導致事主失平衡，遂
判被告罪成。
辯方求情稱，被告2017年任職政府

助理文書主任，案發一個月後停職，
至今年5月被正式辭退，現時待業，
又呈上被告兩位前上司撰寫的求情
信，指他勤奮、有工作熱誠、做事井
井有條，與同事相處融洽。辯方稱，
本案為被告帶來極大困擾，望裁判官
輕判，但裁判官就明言不會考慮非監
禁式刑罰，只會判被告監禁。

公僕涉修例風波被捕 最短入職僅半年

■去年 12月
21 日，有黑
衣示威者到
尖沙咀海港
城內集結，
部分人其後
進入商店，
並滋擾商場
內的旅客。

資料圖片■■馮耀暉去馮耀暉去
年年1212月在尖沙咀月在尖沙咀
海洋中心故意伸腳絆倒正在執行驅散行動海洋中心故意伸腳絆倒正在執行驅散行動
的便衣警的便衣警，，前日在九龍城法院被裁定襲警前日在九龍城法院被裁定襲警
罪成罪成。。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